
关于进一步做好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工作

的通知

为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落实《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79 号)和《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

规〔2016〕2559 号),做好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工作,经研究,决定实施小微

企业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告知承诺制。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施小微企业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告知承诺制

不动产登记机构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应当依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 号)规定的小微企业标准,通过

告知企业书面承诺(承诺书样本见附件)的方式实施。企业做出书面承诺后,不动产

登记机构即免收相应的不动产登记费,不得要求企业另行提供属于小微企业的证

明材料。个体工商户凭工商营业执照直接免收不动产登记费,无需承诺。非小微

企业或者不动产登记机构已履行告知义务但企业不愿做出书面承诺的,依法依规

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认真做好小微企业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告知工作

不动产登记机构在受理申请时,应明确告知小微企业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并将

告知内容纳入询问笔录,切实尽到告知义务。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

络媒体等多种形式,宣传小微企业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告知承诺制,在办公场所和门

户网站清晰、准确公开政策及承诺书样本,特别是在不动产登记服务大厅明显位

置张贴、摆放宣传材料,方便申请人查阅、索取和下载。



三、切实强化小微企业告知承诺事项事后监管

做出书面承诺的企业对承诺的真实性负责。探索建立企业告知承诺信用制度,

依托各级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将企业在告知承诺中的失信行

为纳入信用记录,实施相应失信惩戒措施。因虚假承诺产生其他法律责任的,由虚

假承诺企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修订的,自动适用新的标准,承诺书样式相应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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